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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3039/2017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一百四十届会议(2024年3月4日至28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伊冯娜·东德斯、马哈古卜·哈伊巴、卡洛斯·戈麦斯·马丁内斯、劳伦斯·赫尔费尔、马西娅·克兰、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若泽·曼努埃尔·桑托斯·派斯、徐昌禄、蒂亚娜·舒尔兰、科鲍娅·查姆贾·帕查、寺谷广司、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和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  [4: 	***	委员会委员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和埃莱娜·提格乎德加的联合意见(不同意见)和委员会委员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的个人意见(部分同意意见)附于本决定之后。] 

	来文提交人：
	N.S.(由律师Anastassiya Miller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哈萨克斯坦

	来文日期：
	2017年6月15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7年11月10日转交缔约国

	决定通过日期：
	2024年3月19日

	事由：
	因诽谤对一名记者提出刑事起诉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有效补救；公正审判；表达自由；法律援助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和第十九条一并解读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五条第二款(丑)项


1.	来文提交人是N.S.，系哈萨克斯坦国民，1986年出生。她声称，缔约国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和第十九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2009年9月30日对哈萨克斯坦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是一家线上报纸Respublika的记者。2013年12月23日，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足够的政府合同给阿克托别的每个人”的文章，作者是Bahyt Ilyasova。2013年12月31日，一位名叫M.I.的前国会议员和企业家，因诽谤对Ilyasova女士向警方提起刑事诉讼。2014年2月6日，提交人被传唤到地区警察调查部门，她在那里被告知M.I.对Ilyasova女士提出的申诉。提交人表示不知道Ilyasova女士是谁。
2.2	2014年2月11日，警方调查部门负责人下令对Ilyasova女士的文章和提交人的文章进行法证检验，以确定前者的作者。检验确定所涉文章为提交人所撰。警方建议M.I.向法院提出申诉。
2.3	2014年3月5日，M.I.根据《刑法》第129条第(3)款，因诽谤向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对提交人提出刑事申诉。同日，法院受理了申诉，为提交人指定了一名律师，但律师从未与她联系过，并将初步庭审定在2014年3月7日，将M.I.对提交人提出的申诉的首次庭审定在2014年3月17日。2014年3月7日，法院举行了初步庭审，本意是告知当事双方他们的身份和程序性权利，并向提交人提出M.I.提起的申诉，并给她机会熟悉案件卷宗。庭审记录表明，法院秘书于2014年3月6日通过电话通知提交人庭审日期和时间。提交人声称没有收到通知，因此她没有出席庭审。法院2014年3月17日发布了提交人必须出庭的裁决。法院法警在2014年3月7日的报告中告知法院，提交人的丈夫A.S.告诉他，提交人并不住在所提供的联系地址。法警报告上没有提交人丈夫的签名。
2.4	在M.I.提出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万坚戈(当时约合54,881美元)的诉讼后，2014年3月12日，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对提交人的财产进行了扣押。2014年3月17日，一名地区监察员根据法院2014年3月7日的裁决前往提交人的地址，欲将她带到法院参加庭审。据他报告，无人开门。在2014年3月17日的庭审上，法院获悉提交人已于3月9日离开该国。法院暂停了此案的所有诉讼程序，并发出了搜查令。鉴于提交人潜逃庭审，法院下令逮捕她，并将案件移交检察官办公室。2014年3月19日，提交人从最高法院的网站得知，对她发出了逮捕令，且其财产遭没收。
2.5	2014年6月，提交人在乌克兰申请难民身份后，[footnoteRef:5] 在哈萨克斯坦聘请了一名私人律师。2014年9月25日，提交人通过其律师向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提出上诉，反对主审法官的行为，要求法院：(a) 认定2014年3月5日受理M.I.的申诉不合法；(b) 取消主审法官审理该案件的资格。2014年10月2日，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未经审议驳回了上诉，理由是由于对提交人的搜查和逮捕令尚未执行，暂停审理此案，在解除暂停审理之前不能采取任何程序性行动。2015年1月5日，提交人向阿克托别地区法院提出上诉。2015年1月29日，阿克托别地区法院驳回了上诉，理由与下级法院给出的相同。 [5: 		2014年11月21日，提交人及其家人在乌克兰获得难民身份。]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在暂停审理案件期间，无法对程序性决定(法院受理案件并同意进行刑事起诉以及搜查和逮捕令)提出上诉，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十四条第一款一并解读)。
3.2	提交人声称，法院没有及时通知她庭审的日期和时间，没有及时通知对她提出的指控，也没有给她亲自或通过她自行选择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这方面，她声称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
3.3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对发表意见者面临的诽谤指控广泛适用刑法，侵犯了表达自由权。[footnoteRef:6] 她认为，缔约国多年来暂停审理她的案件，使她无法返回祖国继续从事新闻活动，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十九条(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 [6: 		见CCPR/C/KAZ/CO/1和CCPR/C/KAZ/CO/2；以及Kankanamge诉斯里兰卡(CCPR/C/81/D/909/ 2000)。] 

[bookmark: _Hlk113452517]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	缔约国在2018年8月14日的普通照会中提交了意见。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缔约国提到《刑事诉讼法》第291条第(3)款，该款规定，只有在刑事指控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启动暂停的审前调查。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	2018年11月6日，提交人对缔约国的意见提交了答复。她解释说，在本案中，诉讼时效没有过期，因为根据《刑法》第45条第(7)款第(2)项，如果嫌疑人或被告在哈萨克斯坦境外或正在逃离刑事调查当局，诉讼时效的持续即告中断。此人返回哈萨克斯坦后，可重新提起诉讼程序。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缔约国在2020年7月20日的普通照会中重申了其关于申诉不可受理的立场。缔约国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15条第(2)款[footnoteRef:7] 和第419条第(1)款[footnoteRef:8]，提交人可以对阿克托别市法院2014年3月17日第2号判决提出上诉，通过这一判决暂停了提交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并对她发出搜查和逮捕令。 [7: 		第415条第(2)款规定如下：“对于初审法院尚未生效的判决，可以按照本章规定的方式提出私人申诉和检察官的申请，但本条第三部分具体规定的判决除外”。]  [8: 		第419条第(1)款涉及错过截止日期之后如何重新确定提出上诉和检察官申请的截止日期。] 

6.2	2014年3月7日法院初步庭审的记录表明，3月6日，法院秘书亲自通过电话通知提交人审理的日期和时间。提交人没有出席审理。当法院法警前往提交人的已知住址时，提交人的丈夫A.S.告诉他，提交人不住在那个地址。根据2014年3月17日的庭审记录，当日区监察员无法将提交人带到庭审现场，因为在她的住址无人开门。法院确定提交人已离开该国之后，决定暂停审理此案，并对提交人发出搜查和逮捕令。
		提交人的补充评论
7.1	2020年11月17日，提交人就缔约国的补充意见发表了评论。提交人重申她的立场，即她无法利用国内补救办法。她坚持认为，本案的诉讼程序只有在她返回后才能重新开始。
7.2	缔约国坚称法院2014年3月6日通过电话通知提交人3月7日开庭，她对此予以否认。她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缔约国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曾发出过这样的信息。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因为她有可能对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2014年3月17日的判决提出上诉，该判决暂停了本案的诉讼程序，并对她发出了搜查和逮捕令(见上文第6.1段)。在这方面，委员会又注意到，提交人反驳说，法院驳回了她的上诉(见上文第2.5段)。委员会还注意到，国内法院的裁决(见上文第2.5段)明确指出，提交人案件的全部程序性步骤都被暂停，理由是对提交人的搜查和逮捕令有效，而且提交人的案件已移交检察官办公室，尚未返回法院重新审理。参照国内法院的结论，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任何更有效的补救办法可以用尽。因此，《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并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本来文。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暂停了本案的所有诉讼程序，剥夺了她就对她提起的刑事指控以及对她发出的搜查和逮捕令提出上诉的可能性。委员会又注意到，在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发现提交人已离开该国后，暂停了提交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离开该国是为了避免因《刑法》第129条第(3)款下的诽谤罪受到刑事起诉。根据该款，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提交人未声称，她是由于可能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而被迫离开该国。[footnoteRef:9] 委员会注意到，刑事案件中的被告离开该国时暂停刑事诉讼及其产生的后果是国内刑事立法的一般程序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5条)，法院对此没有酌处权。委员会注意到，由于提交人离开该国，暂停了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十四条第一款一并解读)提出的申诉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9: 		Brewer-Carías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CCPR/C/133/D/3003/2017)，第9.8段。] 

[bookmark: _Hlk153448472]8.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法院没有通知她2014年3月7日和17日庭审的日期和时间，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委员会又注意到，第十四条第二至第五款载有被控犯有刑事罪的人可利用的程序保障。[footnoteRef:10] 委员会还注意到，虽然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受理了M.I.对提交人提出的申诉，但并没有对提交人提出罪名，没有对她的案件进行审判，法院也没有作出判决。委员会从案件卷宗中注意到，2014年3月7日的庭审是初步性的，在提交人缺席的情况下没有就她作出实质性决定。委员会又注意到，法院2014年3月17日得知提交人已于2014年3月9日离开该国后，没有进行缺席审判，而是暂停了诉讼程序。因此，没有根据第十四条第一款认定对提交人不利的刑事指控，否则将触发《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规定的程序保障。因此，委员会认定，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提出的申诉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10: 		第3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第3段。] 

8.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缔约国以刑法之下的诽谤罪起诉她，侵犯了她根据《公约》第十九条享有的权利。委员会回顾其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其中第47段指出：
	应谨慎拟定诽谤法，以确保这些法律符合第三款，并且在实行中不会妨碍表达自由。所有此类法律，特别是诽谤相关刑法，应包括捍卫真理等抗辩措施……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将公众对受批评事项的关注视作一种捍卫。缔约国应注意避免采取过度惩罚性的措施和处罚。……缔约国应考虑对诽谤行为免除刑事处罚，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只应支持在最严重案件中适用刑法，监禁绝不是适当的处罚。
8.7	委员会注意到，在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中，委员会并不认为将诽谤定为刑事罪本身违反了《公约》。根据该一般性意见，各国应谨慎行事，避免在表达自由方面过于宽泛地适用刑法，为被告提供说明真相的机会，考虑到言论的社会重要性，并在任何情况下避免对诽谤罪判处监禁。在本案中，由于提交人离开了该国，故而无法为自己的案件辩护，在法院对本案没有作出最终判决的情况下，委员会审议关于错误适用法律的申诉还为时过早。[footnoteRef:11]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九条本身以及与第二条第三款一并解读提出的申诉证据不足，不可受理。 [11: 		参见Brewer-Carías诉委内瑞拉；Adonis诉菲律宾(CCPR/C/103/D/1815/2008/Rev.1)，第7.10段；以及Kankanamge诉斯里兰卡，第9.4段。] 

9.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转交缔约国和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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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66740814]附件一
		委员会委员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和埃莱娜·提格乎德加的联合意见(不同意见)
1.	我们无法理解委员会在本案中的推理思路。本案提出了表达自由与国内法庭不当使用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问题。我们对委员会处理申诉的总体方法感到不甚信服。委员会处理本案的方式至少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个涉及提交人的处境，第二个――与第一个相互关联但更令人关切――涉及《公约》第十九条所载的表达自由。
2.	关于提交人的处境，事实背景确实不完全清楚――例如，提交人解释说，她与家人逃到乌克兰，并在那里获得了难民地位(第2.5段)，但她没有详细说明给予他们这种地位的理由。然而，尽管提供了这一重要资料，委员会却无视提交人的职业和个人情况。委员会在第8.4段中指出，“提交人离开该国是为了避免因《刑法》第129条第(3)款下的诽谤罪受到刑事起诉”。委员会继续指出，“提交人未声称，她是由于可能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而被迫离开该国”，“刑事案件中的被告离开该国时暂停刑事诉讼及其产生的后果是国内刑事立法的一般程序规则……法院对此没有酌处权”。委员会注意到，由于提交人离开该国，暂停了诉讼。因此，尽管提交人享有难民地位，委员会在处理本案时，似乎仍将其视为是在逃避对一个被公正指控犯有严重刑事罪的人进行的公正刑事审判。委员会完全忽略了提交人提到的难民地位，而且在推理论证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她及其家人被乌克兰给予这种地位的事实。
3.	更重要的是，关于因诽谤对提交人适用刑事诉讼法和刑事实体法的问题，委员会只字未提，但提交人是一名记者(第2.1段)，因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撰写了一篇文章而遭到起诉。委员会完全无视其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的文字和精神，特别是第38段：“有关政治言论内容，委员会认为，在涉及政治领域和公共机构公众人物的公开辩论情况下，《公约》尤其高度重视不受限制的言论。因此，尽管公众人物也享有《公约》条款规定的权益，但不认为有辱社会名人的言论表达形式足以成为实施的处罚理由。此外，所有公众人物，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行使最高政治权力的人也应受到合理的批评和政治反对。因此，委员会对涉及不敬、冒犯、不尊重当局、不尊重国旗和标志、藐视国家元首和保护公共官员名誉等事项的法律表示关切，并且法律不能仅仅依据受到攻击者的个人身份而给予更严厉处罚。”
4.	在委员会的推理论证中，考虑到了两个因素：一个私人对另一个私人因诽谤提起刑事诉讼；程序尚未完结。然而，第一个因素并不相关，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针对一名记者使用刑事机器，据称她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撰写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第二个因素也不相关，因为这种刑事机器的寒蝉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其本身就构成对记者开展工作的自由和公众接收信息的权利的限制。委员会未能遵循国际和区域不对诽谤进行刑事制裁的明确思路，也未能更多阐述对记者行使其向社会通报公众关心话题的自由进行干涉的相称性。表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其2012年的专题报告中强调，令人关切的是，“针对记者和媒体成员的刑事法律依然存在且继续得到执行，当局往往藉此压制‘棘手’的信息，并防止记者将来报道类似事件。因此，出现了寒蝉效应，扼杀了对公众关心问题的报道。在全球，记者依然面临叛国、颠覆和违反国家利益等指控，还面临恐怖主义指控以及报道假新闻或参与民族或宗教亵渎的刑事诽谤指控。”[footnoteRef:12] 同样，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在其2019年《非洲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原则宣言》[footnoteRef:13] 中呼吁将诽谤和中伤非刑罪化。这遵循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欧洲委员会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已经确认的标准。[footnoteRef:14] [12: 		A/HRC/20/17, 第79段。]  [13: 		特别是第22条第3款，其中规定：“各国应修订关于诽谤和中伤的刑事法律，转而支持使用民事制裁，而民事制裁本身也须是必要和相称的”。]  [14: 		例如，见《联合国关于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的行动计划》。] 

5.	尽管案件的事实要素并不完全清楚，但委员会不予受理的决定不仅在法律上有问题，而且也不符合支持将诽谤和中伤非刑罪化的既定国际和区域趋势。

附件二
[原文：西班牙文]
		委员会委员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的个人意见(部分同意意见)
1.	虽然我大体同意委员会关于本来文的决定，但我不同意该决定某些部分的论证思路。
2.	首先，在我看来，决定第8.4段和第8.5段所载的推理论证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第8.5段首先提出这样一个前提，即《公约》第十四条第二至第五款规定了被控犯有刑事罪的人可以利用的程序保障；然后补充说，虽然阿克托别市第二法院受理了M.I.先生对提交人提出的申诉，但并没有对提交人提出罪名，没有对她的案件进行审判，法院也没有作出判决；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没有根据第十四条第一款证实对提交人不利的刑事指控，否则将触发《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规定的程序保障。这一结论当然符合《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十四条第二至第五款的规定。
3.	然而，决定第8.4段在认定关于违反《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十四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申诉不可受理时，并没有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没有证实刑事指控，否则将触发有效补救的程序保障(《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在本案中与《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并解读。但决定并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尽管上述第十四条第一款事关重大，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适用这一条的前提是必须有主管当局提出的刑事指控，而非简单的私人申诉。
4.	另一方面，决定指出，提交人离开该国是为了避免因诽谤受到刑事起诉；被告离开该国时暂停刑事诉讼及其产生的后果是国内立法的一般程序规则，法院对此没有酌处权；暂停诉讼程序是因为提交人离开该国。根据委员会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关于违反《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十四条第一款的申诉没有得到充分证实，不可受理。
5.	在我看来，后一种推理与我们面对的不是刑事指控或不是证实刑事指控的这一前提是相矛盾的。如若遵循这一前提的逻辑，在决定第8.4段中审查的提交人的申诉本可以与第8.5段中分析的申诉以同样的理由驳回。
6.	然而，正是决定第8.4段中的内容以及本案的其他背景资料表明可能存在违反《公约》第十九条的情况，因为据称提交人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撰写了一篇文章而被一名个人提起申诉，这可能侵犯了她的表达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一个普通个人而不是检察官办公室或其他公共当局对另一个人提起申诉而对此人发出逮捕令，乍看似乎是不相称的。缔约国没有解释采取如此严重的措施的必要性或相称性，这一措施与整个刑事起诉一起可能是导致提交人逃离该国的原因。在这方面，决定仅仅指出，暂停刑事诉讼及其产生的后果――其中应考虑对被告发出的逮捕令――是国内法一般程序规则所规定的，法院对此没有酌处权。然而，决定没有确定：第一，对提交人的逮捕令是法院可以采取的唯一预防措施，还是有其他替代办法；第二，如果没有其他替代办法，程序规则是否必要和相称；第三，如果有其他替代办法，法官的判决在本案中是否必要和相称。
7.	虽然刑事诉讼仍处于初步阶段，但有证据表明，缔约国因为一名个人指控一名记者犯有诽谤罪而对记者启动了刑事起诉制度，采取的措施威胁到其人身自由，并导致提交人离开该国。在这方面，应当回顾，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应考虑对诽谤行为免除刑事处罚，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只应支持在最严重案件中适用刑法，监禁绝不是适当的处罚。[footnoteRef:15] 如果监禁绝不是适当的处罚，那么在刑事诽谤诉讼期间采取的任何剥夺自由的预防措施也不应被视为是适当的。 [15: 		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第47段。] 

8.	综上所述，我认为委员会本可以更仔细地审查可能存在侵犯表达自由的情况，特别是考虑到提交人因私人诽谤指控而受到刑事起诉。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带来不同的判决，但无论如何应在对案件的要素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之后方可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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